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28万吨水处理剂项目（年产16万吨水处理剂工程）

	地理位置
	枣庄市市中区中泰精细化工产业园

	联 系 人
	任衍勇
	办公电话
	18953711612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人员
	-
	调查时间
	-

	采样人员
	不采样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亚磷酸、甲醛、双氧水、盐酸、异丙醇、丙烯酸、氢氧化钠、过硫酸铵、二乙烯三胺、一氧化碳、高温、噪声等

	检测结果
	采用企业原有30万吨水处理剂项目控制效果评价数据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过程中，遵循了国家关于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拟采用较为可行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建设单位若能够将本报告补充的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逐一落实到施工生产中，将能有效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险性，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